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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运用得当可帮纳税人省不少税！今天小编整理了关于个税专
项附加扣除的29个问题，赶紧收藏吧！

01 赡养老人

1、赡养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费用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

答：不可以。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扣除主体包括：

一是负有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婚姻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有赡养扶助
父母的义务。  

二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均已经去世，负有赡养义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2.非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都已去世，是否可以按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扣除3000元/月？



答：如纳税人的其他兄弟姐妹当年均已去世，在第二年其可以按照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标准扣除3000元/月
。

3.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余下那名子女享受3000元扣除标准？

答：不可以。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3000元/月的扣除额
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不能由其中一人单独享受全部扣除。

4.非独生子女，父母指定或兄弟协商，是否可以最高某一个子女可以扣3000元？

答：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
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因此，非独生子女是不能通过父母指定或
兄弟协商享受3000元扣除标准的。

5.在多子女情况下，存在子女中只有1人工作，其他子女未成年或丧失劳动力的情况，工作的1个子女也
只能按50％扣除？

答：是的。按照目前政策规定，非独生子女，最多只能扣除1500元/月。

6.独生子女，且父母都已年满60周岁，每月可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6000元吗？

答：不是。

3000元的赡养老人扣除标准是按照每个纳税人有两位赡养老人测算的。只要父母其中一位达到60岁就可
以享受扣除，不按照老人人数计算。

7.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能否按照独
生子女扣除，如何判断？

答：只要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没有纳税人以外的其他孙子女、外孙子女共同赡养，则纳税
人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扣除。如果还有其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纳税人共同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则
纳税人不能按照独生子女扣除。

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扣除一览表



02 住房租金、住房贷款

1.纳税人与其配偶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且租房合同上两人都签过字，是否可以分别填报住房租金专项
附加扣除？

答：不可以。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号）规定，夫妻双
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2.填报住房贷款利息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一是本人或者配偶购买的中国境内住房；二是属于首套住房贷款，且扣除年度仍在还贷；三是住房
贷款利息支出和住房租金支出未同时扣除。

3.我刚办的房贷期限是30年，我现在扣完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就不用缴税了，我可以选择过两年再开始
办理房贷扣除吗？

答：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实际可扣除时间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
同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因此，在不超过240个月以内，您可以办理符合条件的
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4.我年度中间换租造成中间有重叠租赁月份的情况，如何填写相关信息？

答：纳税人年度中间月份更换租赁住房、存在租赁期有交叉情形的，纳税人在填写租赁日期时应当避免
日期有交叉。

如果此前已经填报过住房租赁信息的，只能填写新增租赁信息，且必须晚于上次已填报的住房租赁期止
所属月份。确需修改已填报信息的，需联系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修改。

5、刚参加工作，租房没有合同，是否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答：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规定，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
，应当留存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备查资料。因此，纳税人要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应当签订合
同或协议。

6.以丈夫的名义签订租房合同，租金由妻子支付，请问妻子一方是否可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答：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如果夫妻工作城市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丈夫
进行选择扣除。

7.住房贷款已于2022年归还完毕，2023年还能继续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专项附加扣除吗？

答：不能。住房贷款还完后，需要及时修改贷款期限。

注意！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实际可扣除的时间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
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

附：住房租金、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一览表

03 婴幼儿照护

1.不是亲生父母可以享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吗？

答：可以，但其必须是担任3岁以下婴幼儿监护人的人员。

2.婴幼儿子女的范围包括哪些？

答：婴幼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等受到本人监护的3岁以下婴幼儿。

3.在国外出生的婴幼儿，其父母可以享受扣除吗？

答：可以。无论婴幼儿在国内还是国外出生，其父母都可以享受扣除。

4.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分配方式在选定之后还可以变更吗？



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可以选择由父母一方扣除或者双方平摊扣除，选定扣除方式后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5.有多个婴幼儿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婴幼儿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吗?

答：可以。有多个婴幼儿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婴幼儿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即对婴幼儿甲可以选择由
一方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扣除，对婴幼儿乙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扣除。

附：婴幼儿照护支出专项附加扣除一览表

04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1、同一子女的子女教育扣除项目，父母双方分别扣除100%？

答：不可以。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可以选
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注意：父母双方的扣除比例应符合政策规定标准。需要与共同扣除人进行沟通，确认双方填报的子女教
育（同一子女）扣除比例之和不超过100%。

2、我在国外读研，并取得了国外颁发的证券及期货从业员资格证书，请问能享受继续教育扣除吗？

答：不可以。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
。在国外接受的学历继续教育和国外颁发的技能证书，不符合“中国境内”的规定，不能享受继续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

3.子女在校是“2+2”联合培养模式，即2年在国内读书，2年在国外读书，且毕业证是国外学校发放，国
内无学籍号，父母可以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吗？



答：可以。

子女教育允许扣除境内外教育支出，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限于境内教育，不包括境外教育。如符合子
女教育扣除的相关条件，子女前两年在国内读书，父母作为纳税人请按照规定填写子女接受教育的相关
信息；后两年在境外接受教育，无学籍的，可以按照接受境外教育相关规定填报信息，没有学籍号可以
不填写，但纳税人应当按规定留存相关证书、子女接受境内外合作办学的招生简章、出入境记录等。

4.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子女教育还是继续教育，由谁扣除?

答：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定。

第一种情况是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由小学一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支出，纳税人可以
按照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第二种情况是纳税人自己接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继续教育，在受教育期间，由本人按照每月400元的标
准定额扣除，但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48个月。

5.填报子女教育扣除时，我该怎么填写教育终止时间？

答：教育终止时间是指子女因就业或者其他原因不再继续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时点。如果填写了教育
终止时间，从次月起，就不再继续享受子女教育扣除。如果您的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即将毕业，但还会
继续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则无需填写，否则无法正常享受扣除政策。

6.对于存在离异重组等情况的家庭子女而言，该如何享受政策？

答：由子女父母双方协商决定。一个孩子总额不能超过2000元/月，扣除人不能超过2个。

7.同时接受多个学历继续教育或者取得多个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是否均需要填写？

答：只填写其中一条即可。因为多个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不可同时享受，多个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不可
同时享受。

8、孩子即将在2023年6月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还能享受2024年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吗？

答：不能。由于孩子已经不再接受教育，纳税人应当及时更改子女终止教育的时间，不能再继续享受专
项附加扣除。



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一览表

05 大病医疗

1.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时，纳税人需要注意什么？

答：纳税人日常看病时，应当注意留存医疗服务收费相关票据原件（或复印件）备查，同时，可以通过
医疗保障部门的医疗保障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本人上一年度医药费用情况。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填报
相关信息申请退税。纳税人需留存医疗服务收费相关票据复印件备查。

2.夫妻同时有大病医疗支出，想全部都在男方扣除，扣除限额是16万吗？

答：夫妻两人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可以选择都在男方扣除，扣除限额分别计算，每人最高
扣除限额为8万元，合计最高扣除限额为16万元。

附：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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